
振興經濟刺激消費推動小組「推廣行政組」 

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09年 7月 23日(星期四)下午 3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部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林常務次長全能(蘇副處長文玲代)        紀錄：楊鈞涵 

肆、 出席者：詳如附件簽到表 

伍、 會議結論 

一、 請各單位協助宣導業管業者及店家三倍券兌領相關事項： 

(一) 三倍券背後需填寫資料，可蓋統一發票章即無需重複書寫；

背面存(匯)入金融機構帳號，只要在兌領單上填寫即可，不

需每張兌領券都填；另具統編之店家(含醫療院所)可至金融

機構辦理兌領作業，金額存入該企業帳戶，無統編之店家(含

醫療院所)可委由協(公/工)會等有統編單位協助代為兌領。 

(二) 兌領後可匯入本人他行帳戶，免收匯款手續費。受託代領協

(公/工)會組織，如需轉匯入委託店家帳戶，於兌領當下提供

轉匯帳戶辦理匯款者，亦免收手續費。 

二、 金融機構自 23 日起接受店家兌領三倍券，有關三倍券兌付宣

導請各單位協助推廣，本部中小企業處將提供懶人包及圖卡(如

附件)供各單位宣導時參考運用。 

三、 請各單位參考農委會提供之三倍券兌付相關文件格式，並提供

各相關公協會參考，以利後續各公協會協助所屬會員廠商代為

兌領三倍券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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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針對網路人士於網站平台公開非法收購振興三倍券之貼文，本

部已函請各平台業者協助下架，請各單位協助共同宣導呼籲民

眾維護自身消費權益，未來本部倘有相關宣導素材(如圖卡或

新聞稿)將提供各單位參考。 

五、 各部會推行之加碼活動可結合三倍券共同推動，並宣導民眾多

搭配使用振興三倍券，鼓勵民眾多消費。此外請交通部、衛福

部等部會共同協助推廣振興三倍券。 

陸、 散會 (下午 4時 30分) 


